技术要求说明书

第1条  项目名称： 柳州供电局2026-2027年危险废物回收处置项目

第二条  服务的内容、方式和要求
2.1 服务内容： 为柳州网区范围内产生的危险废物进行处置。 
2.2 服务方式： 乙方上门回收。
2.3 服务要求： 乙方接到甲方通知5个工作日内安排回收处置。
2.4 服务范围： 
	序号
	名称
	废物类别代码
	单位
	预计处置数量

	1
	废药品、药物
	HW03
	kg
	40

	2
	废涂料、油漆
	HW12
	kg
	50

	3
	油漆桶
	HW12
	kg
	50

	4
	废硒鼓、墨盒
	HW12
	kg
	1800

	5
	实验废液
	HW49
	kg
	15

	6
	运输费
	/
	趟
	6



                        
2.5 其他：       
第三条  服务人员组成
3.1 乙方指派人员组成服务团队。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随意更换服务人员。如果甲方认为乙方指派的人员不能胜任的，乙方应当及时更换。乙方指派的项目负责人和人员应实际参与本合同的服务工作。
  
第四条  服务地点和履行期限
4.1 服务地点： 柳州网区。 
4.2 履行期限： 自合同签订日至2027年12月31日。
 
第五条  材料或资料提供
5.1 乙方提出所需材料、资料及数据清单，甲方审核确认后提供。
5.2 乙方根据需要，可要求甲方补充必要的材料、资料及数据，甲方审核确认后提供。
5.3 双方联系人应在确认的移交清单上签字，清单应注明移交时间和方式。
5.4 乙方对于甲方提供的材料、资料、数据应当妥善保管，并只能用于本合同项下的服务工作。本合同履行完毕后，乙方应当将上述材料、资料、数据全部退还给甲方，并不得以复制、扫描等任何方式保存甲方的资料信息。
   
第六条  甲方协作事项
6.1、甲方负责向乙方提供有关处置物品的资料，如品种、数量、含量、成分、包装情况、使用情况及贮存情况等，并保证提供的资料真实有效。
6.2、甲方负责被处置物品的分类收集，并符合国家《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的规范，乙方确保物品在正常的搬动、运输、贮存过程中不会泄漏、损坏等。禁止性质不相容的危险废物混装，如因混装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
6.3、甲方授权乙方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负责运输。
6.4、双方协商安排废物的接收时间及程序，甲方应至少提前5日通知乙方接收废物
6.5、废物装车完毕后负责运输的车辆司机签收即视同委托运输的第三方接收，其后由运输方负责废物的安全直到乙方接收危险废物。
6.6、危险废物的转移按《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执行，甲方应按要求及时填报“广西固废企业申报管理系统”并做好“转移计划”。甲方应协助乙方对转移物品的核查，如转移物品与系统填写的内容或合同签订内容不符合，乙方有权不予接收。
